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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社區大學師資及課程申請須知」 

 

說明-- 

1.本校講師聘任及課程申請，需經由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審查及決議，依實際需求與資格，聘  

  任課程講師。審查程序為：1.書面初審。2.面談複審。3.決審。4.通過決審，安排招生。 

2.本校師資教學領域：「學術類」、「生活藝能類」、「社團活動類」三大領域課程。 

（學術類：旨在提升民眾學術涵養，拓展知識廣度，充實生活知能，培養思考分析與理性判斷  

          的能力。內涵包括人文學、社會學、自然科學）。 

（生活藝能類：旨在充實民眾生活藝能與專長技術，培養藝術涵養，提供正當休閒與提升生活 

              品質之課程）。 

（社團活動類：旨在凝聚團體意識，促進參與社區服務，發揮社會關懷精神之課程）。 

 

 

申請條件及程序-- 

一、申請條件： 

（一）師資： 

 1.「學術類課程」講師須具備以下資格之一： 

（1）具有國內外立案之大專院校講師（專職或兼職）資格。 

 （2）對於地方鄉土、歷史、文化、社會、自然有具體之研究成果或貢獻者。 

 （3）在學術領域具有特殊成就或專門著作，不限學歷，但須具備相關學術背景之證明文件。 

 2.「學術類課程」以外之講師，不限學歷，但須具備以下資格之一： 

 （1）在專業領域具有傑出之才能者。 

 （2）對於地方鄉土、歷史、文化、社會、自然有具體之研究成果或貢獻者。 

 （3）對於社區服務、社區營造之推動有具體明確之貢獻者。 

 3.所有各項講師不能有任何民、刑事訴訟者。 

 

（二）課程： 

 1.以「學術類」、「生活藝能類」、「社團活動類」三大領域課程為原則。 

 2.每一申請表僅填寫一門課程。一名講師最多可申請 2至 3門課程。（擇優審查） 

 3.授課時數：每一門課程至少 1學分，應授課 18小時。 

 4.課程學分數：依課程內涵與特性，一門課程學分數之安排，最高以 3學分為原則。 

        （中餐烹調達人證照課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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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校外授課設施：切合課程性質且符合安全規範之教學場所與設備。 

 6.招生人數：每班招生人數至少 10-15人。（本校有權決定最低開課人數標準） 

 7.課程規範：不得有商業利益取向、不得有醫療行為（保健目的除外）、不得有非科學或非 

             學理根據之課程。 

 

二、受理程序：  

（一）受理申請：  

 1.授課講師應於本校招生前，於本校網站 http：//www.hucu.org.tw點擊「師資申請」，下載  

   申請表，並填妥內容後，回傳或郵寄或親自送件至本校。 

 2.本校每 4個月審查一次課程申請案件，每年 2、6、10月 5日截止收件，3、7、11月 15 

     日前通知審查結果。必要時得延長作業時間。 

（二）申請表填寫注意事項：  

 1.申請表請詳實填寫。 

 2.「講師主要經歷」與「講師教學經歷」，請務必填寫年度與年資。 

 3.授課課程進度表（附表 1），請務必填寫每一堂次課程實施計畫內容。 

 4.教學材料費明細表（附表 2），材料費總計 500元以上，需填寫明細內容。 

 5.相關證明文件請檢附： 

（1）「學術類課程」：最高學歷證書影本，或具有國內外立案之大專院校講師（專職或兼職） 

                   資格證書影本，或在學術領域具有特殊成就或專門著作，不限學歷， 

                   但須具備相關學術背景之證明文件。 

 （2）「學術類以外課程」：講師著作、作品或相關專業證照之證明文件。 

 （3）以上 2項之證明文件，以電子郵件送件者，請以圖檔另製於空白表件中，連同申請表 

      一併傳送。如以郵寄方式或親自送件者，請備齊相關證明文件、作品圖片。 

（三）審查流程：審查流程將依下列程序進行，預計 1個月內完成決審結果。 

 1.書面初審：本校於收件後，將進行資格及文件審查作業。若資料填寫不齊或文件不完整者， 

             本校會通知一週內補齊。初審通過或未通過者，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聯絡方式 

             通知。 

 2.面談複審：通過初審者，將邀請申請授課者至校進行面談，面談內容包括教學理念、口條       

             表達、作品呈現等。 

 3.決審：本校將由課程發展委員會進行決議會議，由 3位學者專家進行審查，審查結果將以 

        電子郵件或電話聯絡方式通知。 

 4.安排招生：通過決審者，將於本校最新一季課程安排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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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審查項目：共分四大項，包括：1.課程設計。2.師資質量。3.教學資源。4.其他或作品  

                   呈現。審查結果為通過、未通過、暫緩。  

  1.課程設計（35%）: 

 ●評分指標：課程名稱與課程大綱／課程目標及主題合宜／課程內容及課程效益／課程創新 

              與符合民情。 

 2.師資質量（35%）: 

  ●評分指標：師資(群)學經歷優良／師資(群)專長相符／教學理念及口條表達／師資態度。 

  3.教學資源（15%）:  

  ●評分指標：校外教學場所、設施與設備／參考書目合宜／教材費、場地費或其他收費合宜。 

  4.其他或作品呈現（15%）： 

  ●評分指標：作品品質／師資相關證明。 

 

※課程及師資申請案件時間表 

時間 辦理事項 

2月 5日 截止收件（年度第一次） 

3月 15日前（一週內） 通知審查結果 

4月中旬 通過決審者，安排招生 

6月 5日 截止收件（年度第二次） 

7月 15日前（一週內） 通知審查結果 

8月中旬 通過決審者，安排招生 

10月 5日 截止收件（年度第三次） 

11月 15日前（一週內） 通知審查結果 

12月中旬 通過決審者，安排招生 

 

※以上未盡事宜，得依實需隨時修訂之。 


